
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置换课程实施办法（修订）

为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鼓励我校大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

创业活动，加强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特制定本办

法。

一、纳入置换课程范围的创新创业活动内容和成果

1．各类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

2．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学科竞赛。

3．申请或获得发明专利、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

4．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二、创新创业活动置换课程的方法和标准

1．课程缓考：学生所参加的创新创业活动与课程考试时间冲突，可申请该

门课程缓考。根据学生手册的有关要求，申请课程缓考将无法参加当年奖学金的

评选。

2．课程免听：学生所参加的创新创业活动内容和成果与所学习课程内容相

对应，可申请该门课程免听（不免考）。

3．课程加分：学生所参加的创新创业活动取得优异成绩或高水平成果，可

申请相关课程成绩加分。

(1) 参加竞赛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根据竞赛成绩，可向所在学院申请与

竞赛内容相对应的相关课程的总评成绩加分，但最高不能超过 95 分。具体加分

标准如下：

竞赛级别 获奖等级 加分值 认定依据 备注

Ⅰ级 A类

第一等级 20 以获奖证书

为准；认定

的赛事以

学校公布

的最新《三

江学院大

学生创新

创业竞赛

目录》为准。

在校期间同一

项学科竞赛只

可认定一次（就

高认定）。排名

第1位记满分认

定，排名第 2位

按总分1/2进行

认定，排名第 3

位按总分1/3进

行认定，不足 1

分的记 0.5 分。

第二等级 16

第三等级 12

第四等级 6

Ⅰ级 B类

第一等级 12

第二等级 8

第三等级 4

第四等级 2

Ⅰ级 C类

第一等级 8

第二等级 4

第三、四等级 2

Ⅰ级 D类

第一等级 4

第二等级 2

第三、四等级 1

Ⅱ级 A类 第一等级 2

Ⅱ级 B类 第一等级 1



说明：①获奖等级按比赛当年公布的《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项目指导目

录》进行认定。

②以团队参加的竞赛，加分学生原则上不超过 5人，其中主力队员加分系

数按获奖等级对应的标准进行认定（主力队员不超过 3 人），其他队员加分系数

按获奖等级降一等级后对应的标准进行认定。

③同一项目重复获奖者，按最高级别认定加分系数，不得累计认定加分系

数。

（2）学生以第一作者申请发明专利、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或以第一作

者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等，可申请与专利或学术论文内

容相对应的相关课程的总评成绩加分，但最高不能超过 95 分。具体加分标准如

下：

成果形式 成果级别 加分

专利、著作权

获得发明专利 20

获得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 15

申请发明专利、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 8

学术论文

发表在 SCI、EI、ISTP、SSCI、CSSCI、CSCD

期刊
20

发表在核心期刊 15

发表在省级及以上刊物 8

说明：①学术论文须在“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等论文数据库中查证到。

②省级及以上刊物指省级以上有关部门主办的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和高

等学校主办的公开出版的学报（须有 ISSN 或 CN 刊号）。

③核心期刊一般指论文发表时北京大学编撰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所列的期刊。

4．课程免修：学生所参加的创新创业活动取得优异成绩或高水平成果，可

申请相关课程成绩免修。

（1）学生参加竞赛取得优异成绩，或以第一作者申请发明专利、著作权、

实用新型专利，或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等，

均可申请相对应的相关课程免修。可申请课程免修的竞赛获奖等级以及学生获得

成果级别参照上一条“课程加分”中的内容。

（2）学生申请免修的课程由学院组织评定记载课程分数，但最高不能超过

95 分。

三、实施流程



1．学生申请：学生申请课程免听、加分、免修，均需向所在学院递交《三

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置换课程申请表》。

2．学院初审及申请材料公示：学院受理学生申请后，必须对学生所提交的

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并将申请材料公示在校园网上。

3．公开答辩：申请材料经公示无异议后，学生必须参加由院大学生创新创

业活动领导小组组织的公开答辩；答辩结果由学院统一报创新创业学院审核。

4．结果公示：创新创业学院将公开答辩的结果公示在校园网上。

5．其他说明：

（1）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取得优异成绩或高水平成果，可选择申请课

程加分或课程免修中的一项，如学生申请课程加分获批准后，就不能再申请课

程免修。学生申请课程加分或课程免修后，不再重复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学分。

（3）学生申请缓考，向所在学院递交《三江学院缓考申请表》，并按办理缓

考的程序完成所有手续。

（4）课程加分和课程免修适用范围为选修课或实践类课程。

（5）参加各类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仅可申请相关

课程的免听，如在项目中取得优异成绩或高水平成果可申请相关课程的加分或

免修。

四、其他

1.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并适用于 20 级（建筑学专业）、21 级、22 级、

和 23 级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内容和成果。以往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

本办法为准。

2.本办法由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


